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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集中、櫃檯) 

受 託 買 賣 交 易 查 核 明 細 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受託買賣及成交
作業  

一、營業櫃檯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應按月擇日(至少選一營業日)就當面委託交易
者確認有無委託事實，並留存相關紀錄，抽樣比例至少為該日當面委託筆
數之 20%。(排除客戶屬『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9 條之 7 所稱之專業機構
投資人。) 

二、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接受客戶電話委託後是否依客戶指示執行買賣有價證
券。(排除客戶屬『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9 條之 7 所稱之專業機構投資人。) 

三、公司是否每日產製總分公司所有委託買賣明細(含內部人員及客戶)之間
有同一 IP 下單情形之資料，並指定專人於次週前依下列規定完成查證作
業並留存紀錄： 
(一)應查明是否為委託人親自委託下單。  
(二)如非委託人本人下單，委託人是否出具委任書指定代理

人。  
(三)應查證同一 IP 下單之原因及合理性：  

1.應取得委託人確認交易真實性之書面聲明、或採取適
當方式 (如電話錄音、Emai l 回覆等 )確認交易真實性並
提醒客戶注意交易安全。  

2.除為委託人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者外，證
券商之董事、監察人及受僱人員不得代理他人買賣有
價證券。  

3.如明知或可判斷個別客戶間屬關聯戶者，應納入公司
關聯戶歸戶控管機制。  

(四)如發現內部人員確有違背法令，即應主動報請證交所或
主管機關核辦，若有違反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時，即應依
規定予以處分，並留存完整之處理報告紀錄。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